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童事关于第三届童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上

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我们

作为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的独立董事,现就第

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颌度及按受关联方担保的独立

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本次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35亿元的综合授信及公司实际控制

人为公司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35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事项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

及业务发展需求的基础上,经合理预测而确定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担保

风险可控。该议案涉及的担保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的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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